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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车被剐蹭 车主反被诉高额违约金
虹口法院审理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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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代购无中文标签还产自日本“核污染区”
法院判某公司退一赔十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张海 史维

车主将自己的特斯拉汽车送去

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4S 店 （以下

简称 4S ?） 保养维修。 不料， 4S

店工作人员试车时却不慎发生车辆

剐蹭意外事故， 致使车辆受损。 双

方就维修车辆未达成一致， 4S 店

反向车主要求高额违约金， 这其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起租赁合同纠纷案， 最终驳

回了原告 4S 店的全部诉讼请求，

4S店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特斯拉送4S店保养遭剐蹭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二月份， 车

主施某将自有车辆送到 4S 店进行

保养维修， 约定当日即可完工、 交

车。 不料在试车确认过程中， 4S

店员工不慎剐蹭施某车辆， 造成车

辆右侧损伤， 于是 4S 店当天向施

某提供了代步车辆。

当施某第二天再次至服务中心

协商时， 4S 店工作人员提出按

《委托修理合同》 约定， 通过施某

的车辆保险进行理赔、 维修， 而施

某认为此举有骗保嫌疑， 双方因此

争执不下。

直到七月， 双方始终未就受损

车辆维修和补偿方案达成一致。

代步车未还反被4S店诉

其间， 4S 店开始要求施某返

还代步车辆， 无果后，4S 店以施某

违反《借用车协议》为由，起诉到法

院要求施某按照 1500 元天的标准

支付违约金 367500 元，并赔偿代步

车辆使用期间轮毂损坏损失 11100

元及诉讼支出。诉讼期间，经法院协

调施某先行返还了代步车辆。

面对 4S 店的诉请， 施某辩称

因车辆在维修过程中受损， 4S 店

提供代步车， 约定车辆修好后返

还， 4S 店仅要求自己在白纸上签

字后领取钥匙。 现 4S 店提交的

《借用车协议》 为空白样本， 无法

证明双方签过协议， 实际也未就返

还日期具体约定。 在车辆未修好的

情况下自己有权使用代步车辆， 并

且车辆在使用期间轮毂也未损坏，

4S店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双方是

否签订过《借用车协议》，施某占有、

使用代步车辆是否属于违约， 是否

应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轮毂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4S 店要求

施某支付违约金的依据在于 《借用

车协议》， 但诉讼过程中 4S 店未能

提交经施某签字确认的合同文本，

虽然 4S 店称施某在服务中心协商

时窃取 《借用车协议》 原件并提供

了监控录像， 但根据录像内容无法

认定施某窃取事实， 据此施某占

有、 使用代步车的行为并非基于合

同关系。

根据施某与 4S 店法务、 4S 店

工作人员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 短

信聊天记录显示， 代步车系 4S 店

工作人员损坏施某车辆后主动提

供， 应视为自行作出的一种损失赔

偿方式。 结合双方沟通过程， 4S

店多次确认先维修受损车辆再取回

代步车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说明施

某占用代步车是权利受损方应获得

的损害赔偿， 而非受合同限制的借

用或租用。 协商期间施某曾多次要

求 4S 店返还自有车辆， 根据 《委

托修理合同》 4S 店应于送修当日

返还车辆， 却未能实现， 已存违约

嫌疑， 在此情况下要求施某返还代

步车， 并以违约为由要求其支付高

额违约金，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施某使用代步车期间曾通过官方救

援更换一只轮毂、 轮胎， 现 4S 店

称该轮毂损坏无法修复， 要求施某

赔偿 11100元。 但在交付代步车辆

或更换轮毂、 轮胎时， 4S 店并未

对车辆情况尤其是轮毂是否损坏进

行确认， 也无法证明损坏发生在施

某使用期间。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 4S 店的全部

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维修过程中涉及 “代步车”， 如

果车主与维修方确实签订相关借用协

议， 应在合同中明确代步车使用期

限、 产生费用、 使用期间的权利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事故、 车辆年检、

车辆违章处理等）， 并遵守合同义务。

使用 “代步车” 前， 要做一个有

心人 。 交付过程中双方应对 “代步

车” 进行全面检查， 交接时车主检查

4S ?是否办理了 “代步车” 正常使

用的相关手续， 包括登记注册、 购置

附加税、 保险、 年检等。 同时检查车

身及车内， 车身包括近距离观察有无

擦伤 、 漆面开裂或划痕 、 修补痕迹

等， 车内检查包括车门把是否安全、

门窗密封条是否损坏， 安全带是否完

好等， 一旦发现瑕疵需要及时通过书

面或拍照留痕确定， 以备在发生争议

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消费者通过网络代购

的进口食品竟无中文说明， 且生产

地区为日本“核污染区”， 能依照

《食品安全法》 获得十倍惩罚性赔

偿吗？ 日前上海一中院审理了一起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上诉案， 认为：

被上诉公司无法提供涉案产品经正

规渠道进口、 经检验检疫的证据，

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之情形，

二审改判其退货退款并支付十倍赔

偿款 44800元。

2019 年 7 月 6 日， 王某通过

淘宝网在某公司经营的店铺内购买

了“现货日本宝丽 POLA 镁白丸

18 新版全身美肤祛淡痘印 180 粒

90 天量” （以下简称涉案产品） 4

份， 单价 1120 元， 王某共支付价

款 4480 元。 王某提交的该笔交易

订单信息及物流信息均显示， 其购

买涉案产品当天， 某公司即从浙江

衢州发货。 某公司提交的店铺公告

显示， 涉案产品均为从日本采购而

来， 是国内现货。 王某提交的产品

照片显示， 涉案产品外包装均为日

文标识， 并无中文标签。

王某认为， 某公司所售产品为

进口食品，未进行中文说明，且生产

地区为核污染地区， 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因此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某公司全额返还购物款 4480

元并支付十倍赔偿款 44800元。

某公司认为，王某、某公司间为

委托代购关系， 代购商品并无要求

中文说明、中文标签等；涉案产品的

生产地在静冈，研发地在横滨，并非

在核污染地区， 且产品在国内有独

资企业，不存在不安全的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 针对王某的意

见， 某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产品

的生产地在静冈， 研发地在横滨；

同时认为王某并无证据证明涉案产

品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的事实， 且

王某非正当的消费者， 目的是为了

获取不法利益。 王某针对某公司抗

辩无反证推翻， 因此王某之诉请主

张佐证依据不足。 一审判决驳回了

王某的全部诉请。 王某不服， 上诉

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认为， 根据涉案产

品的订单信息、 物流信息和店铺公

告， 涉案产品系国内现货， 而非根

据王某指示要求另行代为购买后发

货， 双方之间交易更符合买卖合同

关系之本质， 而非委托代购关系。

在案并无证据显示涉案产品是

经正规进口渠道进口、 经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 加贴有中文标签， 且某

公司亦未提供相应采购凭证。 因

此， 涉案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 明显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属于

不安全食品。 某公司对于涉案食品

存在上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之情

形属于明知， 根据 《食品安全法》

第 148条规定， 应承担价款十倍惩

罚性赔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据此改

判某公司退货退款并支付十倍赔偿

款 44800元。

楼上装修 碎石污水从天降
法院判决楼上赔偿损失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一场交通事故后，一

方车主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出现

另一方车主正脸及车牌的照片，并

配有诸如“你是个男人吗？ ”等具侮

辱性质文字的视频。 短视频的发布

者因此被另一车主告上法庭。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名誉权纠

纷案， 原告因在抖音上发布侵害被

告名誉权的视频， 被法院依法判决

删除侵权视频并发布道歉视频。

今年 5月 2日， 王先生与张先

生在驾车时发生碰撞， 经当地交警

事故责任认定为双方同等责任。 事

发当天， 张先生用拍摄的事故现场

照片制作发布了一条抖音短视频，

视频中出现原告王先生正脸及其车

辆车牌照片， 并配上文字“你是个

男人吗， 你娘不配在安徽住， 老子

陪你玩到底”。

王先生认为， 张先生侮辱、 诽

谤性的评论以及引发的其他网友辱

骂、 挑衅性的评论信息， 对其正常

生活及人格尊严造成极大伤害。 据

此， 王先生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向宝山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被

告张先生在抖音 APP 上向其赔礼

道歉， 以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并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 元， 律

师费、 公证费等因诉讼产生的费用

由被告张先生承担。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先生

拍摄的视频发布到抖音上， 所配文

字确实存在辱骂、 诋毁原告名誉权

之性质。 从5月2日至5月16日，该抖

音短视频共点击270次，转发4次，评

论94条， 至庭审之日被告还未删除

短视频，侵权行为仍在持续，原告王

先生名誉遭受损害仍在继续中。

法院判决被告张先生删除其在

抖音上发布的侵犯原告王先生名誉

权的短视频， 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连续 5 日在其抖音首页置

顶发表致歉声明， 向原告王先生赔

礼道歉 （致歉声明的内容需经法院

审核， 若被告张先生逾期不履行上

述内容， 法院将选择一家全国公开

发行的报刊， 刊登本判决书的主要

内容 ， 费用由被告张先生负担 ）；

被告张先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偿原告王先生律师费、 公证

费合计 6000 元； 原告王先生的其

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判决

后， 被告张先生已发布了相关道歉

短视频。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楼上装修， 楼下遭殃， 不仅卫

生间漏水， 还不时有碎石从头顶落

下。 两家人因此产生矛盾， 楼下顾

某一家认为楼上周某一家的装修破

坏了防水层， 同时也埋下楼板开裂

的安全隐患， 要求周某一家赔偿自

己维修损失并将其对自家卫生间的

改造恢复原样。 日前， 长宁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判决周某赔

偿顾某损失 1799 元， 驳回顾某其

他诉请。

楼上装修 楼下遭殃

顾某一家与周某一家是同住一

栋楼的邻居，顾某住在 11 楼，周某

家住 12楼。 去年 6月的一天，顾某

发现家里无缘无故遭了殃： 卫生间

顶部漏水， 还不时有碎石从头顶落

下。顾某立刻向物业反映情况。物业

随即前往顾某家楼上的周某家中查

看情况。原来，周某家从 5月底开始

装修， 物业查看后认定顾某房子的

情况是由周某卫生间装修引起，当

即告知周某修复。

不仅如此， 顾某还发现， 周某

在进行室内装修时将卫生间马桶移

位， 且在卫生间楼板上敲了一条沟

放置排水管，沟深约 8厘米。由于小

区楼龄较长， 楼板厚度仅 12 厘米，

周某的行为破坏了防水层， 同时也

埋下楼板开裂的安全隐患， 顾某当

即提出异议， 要求装修人员停止施

工，并要求周某修复楼板、防水层，

将马桶复位。

此后， 物业组织两家人进行调

解未果。 物业随后向周某发放告知

书， 告知其“不建议随意改动管子

走向； 如有改动走向造成不必要损

失全部由自家负责”， 但周某及家

人拒不整改。 无奈之下， 顾某只得

请求物业及居委会处理此事。 了解

到此事后， 居委会主持两家人调

解， 物业也派人参加， 居委会、 物

业均要求周某修复防水层、 将马桶

归位， 但周某依旧拒不接受。 此

后， 物业 2次向周某开具整改通知

单， 但其均拒绝签收。 顾某及家人

于是将周某一家告上法庭， 要求周

某修复卫生间楼板及防水层， 拆除

自行铺设的排水管， 将移位的马桶

恢复原位并赔偿自身损失 1799元。

周某一家辩称， 自己在装修时

确实将马桶移位， 在马桶和公共管

道之间排管， 但并未破坏楼板及卫

生间公共管道、 未安装马达。 在装

修时就已经在卫生间做了三层防水

层， 并做防水试验， 至今未发生漏

水、 碎石掉落的情况， 对顾某一家

没有妨害。 在协商中， 自家也曾承

诺安排装修单位更换顾某家中卫生

间有水渍的几块吊顶， 但顾某不同

意， 要求自行拆除吊顶并更换， 故

对其主张的费用不予认可。 综上，

周某不同意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赔偿维修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在对自

家装修时造成楼下卫生间漏水并有

碎石落下， 导致该卫生间吊顶损

坏。 顾某要求更换损坏吊顶， 周某

要求由己方指定的装修单位修复吊

顶， 双方就此产生争议。 鉴于吊顶

损坏系周某的装修行为所致， 而顾

某更换吊顶所产生的费用 1799 元

尚属合理， 法院予以支持。

顾某认为周某的行为违反 《住

宅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管理规

约》， 对其构成妨碍， 并以此为由

要求对方修复卫生间楼板及防水

层、 拆除自行铺设的排水管， 将移

位的马桶恢复原位。 法院认为，

《住宅装修管理服务协议》 系周某

与物业签订， 并非原、 被告之间的

约定； 《管理规约》 规定， 业主违

反该规约且拒不改正的， 业主委员

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本

案为相邻关系纠纷， 着重审查的是

被告是否对相邻方即原告构成妨

碍。 被告于今年 10 月完成装修并

入住该房屋， 在其日常生活中必然

要使用卫生间， 但至今顾某家中未

再发现漏水、 碎石落下的现象， 故

根据现有状况， 难以认定被告对原

告构成妨碍。 据此， 原告顾某的上

述诉讼请求依据尚不够充分， 法院

难以支持。

据此， 长宁法院判决周某赔偿

顾某损失 1799元。

男子抖音发布侮辱他人视频
法院判其置顶道歉声明连续5天


